
成功大學第十五屆職涯教練計畫學員報名、遴選暨分組作業公告 
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113.11.22 

一、報名期程  

小組長報名:113 年 10 月 22 日(12:00)起至 11 月 8 日(22:00)。 

企業自行複選(面談):113 年 11 月 1 日~11 月 7 日。 

主辦單位複選(面談):113 年 11 月 16 日(六)09:00-17:00。 

註:請詳閱本作業公告-重要注意事項 

小組員報名: 113 年 10 月 22 日(12:00)起至 11 月 22 日(12:00)。11 月 30 日(20:00)。 

二、報名對象 

小組長：本校在學同學為主。 

小組員：本校在學同學為主。 

三、報名方式 

(一)、報名要項: 

採網路報名，欲參與本計畫之同學，請至「成功大學職業生涯教練計畫網站

(https://career3.osa.ncku.edu.tw/coach/)」>活動報名>登入填寫: 

1.「第十五屆職業生涯教練計畫學員報名表(小組長/小組員)」。 

2.「附件-職涯教練名單暨企業志願選填表」(預訂於 10/25 (12:00)開放填寫)。 

註:「學員報名表」及「企業志願選填表」兩項皆完成送出後，才能成功報名參加遴選。 

 (二)、報名小組長鼓勵措施:  

為鼓勵同學踴躍擔任小組長並增進領導組織能力，凡報名小組長遴選經複選 (面談)獲正、

備取資格之同學： 

1.擔任正、副小組長，課程活動期間，保留部分名額開放跨組(含企業參訪)選課之權利。 

2.經徵詢後選擇未到任者；另行報名小組員遴選時，於小組員報名表之總分加權 5%計算。 

  

報名及公告使用 



四、遴選暨分組說明 

(一) 遴 選 方 式： 

1.小組長遴選： 

採二階段遴選，經主辦單位與學生執行團隊初步遴選報名表後，聯絡通過初選之同學進

入複選(採面談)；錄取人數依參與計畫之企業家數而定，置備取人數若干名。 

2.小組員遴選： 

採單一階段遴選，由主辦單位與學生執行團隊依據報名表題項評選權重分數，排序約

250~280 名同學優先參與計畫，置備取若干名。 

(二) 錄取分組原則： 

各家企業小組錄取人數 10-12 人(含正、副小組長)。 

1.小組長： 

(1)小組長錄取及分組原則，參與小組長遴選之同學其受評選之總分(含報名表題項總分

佔 40%+面談佔 60%)，配合個人企業志願選填表及企業提供之學員招募要項建議

進行分組配對，配對後由主辦單位電話聯繫通知，以確認獲錄取同學意願(註 1)。 

(2)獲錄取小組長資格之同學，經主辦單位依分組原則進行配對及通知後，如對於所分

配之小組無意願擔任小組長時，得由主辦單位再依該原則分發至較佳志願序之組別

擔任副小組長(註 2)；如皆無意願，則建議該員另行報名小組員遴選(註 3)。 

註 1:獲錄取小組長資格之同學，主辦單位預定於 11/19(二)起以電話聯繫並確認其意願；經主辦單位

聯繫通知擔任小組長後，無意願或於主辦單位給予之一定時間內考慮而仍無法確認是否擔任小組長之

同學，主辦單位逕行聯繫下一順位序之同學進行遞補，以利作業時效。 

註 2:本階段各小組皆以各錄取一位小組長及副小組長為限，如遇所有小組皆已額滿(即各小組皆已分配

一位小組長及一位副小組長)，則不再遞補。(部分小組由企業教練自行遴選，請另詳閱本公告重要注意

事項第 2 點) 

註 3:於小組長遴選階段獲錄取(即正、備取)之同學，當依上述分組原則進行時，未能成功遞補至小組，

保留其備取資格及報名小組長鼓勵措施 2.之權益。 

(3)若小組長遴選階段有小組其正、副小組長未足額錄取之情形，餘下之員額得流用至

小組員遴選。主辦單位於小組員遴選分組後，由該小組成員中徵詢或指派小組員擔

任正、副小組長。 

註：經徵詢或指派同意擔任正、副小組長之學員，同享報名小組長鼓勵措施 1.之權益。 

2.小組員： 

通過報名表遴選之同學，即為本計畫之學員。其分組原則由學員報名表題項之評選分

數、配合個人企業志願排序表及學員招募要項建議依序進行分組，各小組名單將公告

於本計畫網站。 



(三) 錄取通知、公告及遞補： 

1.小組長： 

(1)小組長複選：通過報名表初選之同學，由主辦單位於 11 月 14 日(四)以前，以電話

先行通知參加複選，11 月 15 日(五)於計畫網站>活動訊息公告複選(面談)名單。 

(2)小組長錄取通知：取得小組長錄取資格(含負責組別)之同學，由主辦單位主動聯繫通

知，經徵詢確定有意願擔任小組長之同學，請勿再重複報名小組員，如已填寫之小

組員報名表由主辦單位排除。預定 11 月 21 日(四)前於計畫網站>活動訊息公告小

/副組長錄取分組名單。 

2.小組員： 

錄取同學(含分組)名單訂於 113 年 12 月 09 日(一)於本網站活動訊息公告，若獲錄取

之同學無法/無意願參與計畫，應於 113 年 12 月 11 日(三)前 e-mail 通知主辦單位，

以利進行備取人員之遞補作業。 

3.錄取本計畫後，如確定於明年度出國留學交換未能實體參與 114.1~6 月間活動，請於

12/25(三)前 e-mail 通知主辦單位以利遞補同學。 

  



五、重要注意事項 

(一)、為維護活動品質及遴選作業，本活動開放小組長遴選(初選)-【報名表(含企業志願選填

表) 】填寫名額 100 份，小組員遴選【報名表(含企業志願選填表) 】填寫名額 300 份(註

1、2)。建議同學儘早報名，以免最後一日報名截止前因網路流量過大而未能成功送出資料。 

註 1:如遇報名表(含企業志願選填表)填寫名額已滿或開放報名時間截止，即停止活動報名。(以前述報名額滿

或報名時間截止何者先到為主)；另主辦單位將視報名人數情形決定是否延長報名時間。 

註 2:如小組長報名表(含志願選填表)填寫完成功送出之名額未滿 100 份，得由主辦單位斟酌流用至小組員報

名表份數。 

 (二)、下列企業自行遴選學員；同學仍需完成報名手續填寫報名表及志願選填表。 

 (提醒您:志願選填時，選填該企業為第一志願時，報名表才會送交該企業遴選)。 

企業 小組長遴選 (複選)面談方式 面談日期/時間 小組員遴選 

中國信託 

(已截止) 

(初選)報名表 

10/30 13:00 前 

官網線上送出 

現場(校內) 11/04(一)1400-1730 

報名表 

(含志願選表) 

11/15(五)  

13:00 前 

UNIQLO 

(已截止) 
11/1 15:00 前 

官網線上送出 
視訊(校內) 11/05(二)1300-1600 

鈦坦科技 
尚可報名至 11/8 

併入主辦單位遴選 

小組長時程及作業 

(初選) 

報名表+志願選填表

11/03 21:00 前 

官網線上送出 

視訊(校內) 11/06(三)0900-1300 

永豐銀行 

(已截止) 
視訊(校內) 11/06(三)1300-1600 

聚陽實業 
尚可報名至 11/8 

併入主辦單位遴選 

小組長時程及作業 

視訊/校內 11/06(三)1400-1600 

科林研發 

(已截止) 
現場(校內) 11/07(四)1300-1600 

註 1:因各家企業審閱報名表時程不同，企業通知校方主辦單位小組長複審(面談)名單後，主辦單位先以電話或

email 聯繫同學面談時間、地點。小組員遴選則以審閱報名表為原則，如企業教練有需進一步了解，將再電話

或 e-mail 聯繫同學。 

註 2:企業遴選表定時間如上，得視報名情形延長縮短當日面談時間；如遇企業遴選後，小組尚有缺額；得經

由主辦單位辦理之遴選補入缺額。而參與企業遴選如未錄取之同學，其報名表續回歸參與主辦單位之遴選。 

註 3:企業自行遴選小組長階段，除正、副小組長各錄取 1 位外，如企業尚認為有其他同學表現亦佳，為免遺

珠，可於該階段錄取該員，該員則以小組員身分參加計畫(即佔小組員之錄取名額)；故小組長甄選階段錄取之

學員人數以不超過小組學員總數 1/2 為原則(含正、副組長)。 

註 4.為俾利自行遴選學員之企業審閱小組長/小組員報名表，以上述 6 家企業為第一志願的同學請注意： 



(1)小組長:中國信託組須於 10/30(三)13:00 以前完成送出(報名表及志願選填表)。-已截止 

(2)小組長:UNIQLO/須於 11/1(五)15:00 以前完成送出(報名表及志願選填表)。-已截止 

(3)小組長:永豐/科林研發延長至 11/3(日)21:00 以前完成送出(報名表及志願選填表)。-已截止 

(4)小組長:鈦坦/聚陽/尚可報名至 11/8(五) 22:00,併入主辦單位遴選小組長時程及作業。 

(5)小組員:須於 11/15(五)13:00 以前完成送出(報名表及志願選填表)。 

(6)鈦坦科技僅參與小組長遴選階段，小組員遴選階段則由主辦單位辦理。 

送出時間以職涯教練計畫官方網站紀錄為主，仍請同學留意。 

 

(三)、錄取計畫之同學即為學員，須出席計畫期間下列全體學員活動： 

1.學員培訓活動一場次。 

小組長、副小組長: 113/12/14(六)09:30-12:30。 

全體學員:113/12/14(六)13:30-17:30。 

2.開幕式典禮暨分組討論會:114/1/04(六)13:30-18:00。 

3.閉幕式典禮暨成果分享會 114/6/21(六)13:30-17:30。 

(四)、本計畫屬同學課外自主學習活動，計畫期間同學參與小組活動所衍生之費用(如：個人交

通費、餐點費)應自理。學員參與小組校外正式課程或活動時應事先經向主辦單位報備，主

辦單位將另行為學員投保意外險。如符合本校經濟弱勢或特定身份定義者，可參閱生活輔

導組公告申請參加本活動相關獎助金機制。 

(五)、個人資料使用宣告: 

同學為參與本計畫所填寫之各項資料，僅供作為本計畫必要與製作校務資料使用；同學

於報名時所填寫之各項內容(隱蔽個人地址及緊急聯絡人資料後)，將提供所屬小組教練做

為遴選、聯繫及指導之參考。 

(六)、本作業事項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視執行情形調整後公告之，以維護計畫相關人

員權益。 


